共青团湖南省委办公室文件
湘团办发〔2016〕24号

                         
共青团湖南省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共青团各市州委，省直团工委，各高校团委：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团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全民创新创业工作的指示，以实际行动帮助我省广大青年实现创业就业，团省委决定开展2016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资金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机构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项目由团省委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实施，团省委负责具体管理和运用，由团各市州委、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负责项目推荐和落实。团省委将按照“专款专用、严格控制、厉行节约、确保实效”的原则，做好资金的管理、划拨、使用、监察等工作。

二、资助对象

湖南省辖区内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毕业两年以内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和湖南省外普通高校毕业两年以内并已回湘的湘籍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研究生。
三、资助项目

本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总额度为1000万元，由湖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负责实施。具体项目的审批流程、资助程序和资助额度见《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详见湖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网站）。
四、申报时限

请团各市州委、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积极组织动员，将相关申报材料于9月9日前报送至湖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逾期则视为放弃申报。

五、工作要求

请团各市州委、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选择和推荐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和金融服务扶持项目。要严格把关，仔细审核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对申报项目进行逐一实地考察；及时收集、报送项目申请表格和报名材料；帮助青年创业者协调当地人社、工商、税务、扶贫办等部门审核相关申报材料。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确保专款专用、规范使用资金，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工作项目的实施，确保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规定使用。团省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审计厅等单位届时将对资金使用情况组织专项审计和严格检查。

联 系 人：黄晓晖
联系电话：0731-88776866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1号
附件：1．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资助项目申请表
2．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贴息项目申报表
3．湖南省大学生创业“精准扶贫”项目资助申请表

4．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申请材料报送须知

共青团湖南省委办公室
                             2016年7月19日

附件1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资助项目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一寸照片）

	身份证号码
	
	毕业时间
	
	

	籍贯
	
	毕业学校
	
	

	学历
	
	专业
	
	

	创业类型
	□个体工商户　□大学生村官　□公司制企业
□其他（请注明）：
	

	企业名称
	

	工商注册地
	
	工商登记时间
	

	注册资本
	
	工商注册登记号
	

	经营范围
	

	经营场所地址
	
	邮编
	

	税务登记号
	
	办公电话
	

	法人代表
	
	手机
	

	申请资助金额
	　　　　　　　　　　　　

	获得其他类型资助
	

	申请材料


	1．项目计划书（含主营业务介绍、财务情况、项目预算、团队及雇工情况、发展规划、市场前景调研及风险分析等）；
2．项目情况简介电子档（1000字以内）；
3．个人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签名）；

4．工商、税务部门注册登记证件复印件；

5．开始创业以来基本财务资料（提供一年的基本财务情况表）；

6．所从事行业的其他所需审批文件；

7．带动大学生就业情况资料（受聘人员聘用合同、身份证复印件、工资单据、联系方式等）。


	申请人声明
	本人（单位）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均真实可靠，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单位）签章：　   　　　申请日期：

	所在大学生创业园区（街道、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团委或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有无重复享受政策资金扶持）：

                          （盖章）

年   月   日

	团省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贴息项目申请表
	企业名称

（个体工商户字号）
	

	申请类型
	□企业贷款贴息　 □个人贷款贴息   □贷款担保

	工商注册地
	
	工商名称预登记时间
	

	注册资本
	
	工商注册登记号
	

	贷款金融机构
	
	助贷机构
	

	贷款形式、利率
	
	贷款金额
	

	贷款时间
	
	担保机构
	

	企业法人代表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邮箱
	
	邮编
	

	贷款金融机构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邮箱
	
	邮编
	

	申请材料


	1．金融和融资服务项目申请报告；

2．企业情况说明及项目计划书（含企业主营业务介绍、财务情况及项目预算、董事会其他成员持股情况、雇工情况、企业发展规划、项目市场前景调研及风险分析等）；

3．申请单位法人登记证（正、副本）复印件；

4．申请单位法人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

5．公司创办以来基本财务资料（提供最近一年的财务报表）；

6．申请单位贷款合同复印件；
7．申请单位本年度贷款利息支付凭证；
8．其他需要补充提交的文件。


	申请单位签章
	本单位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均真实可靠，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公司(公章)：　　　　　　　　申请日期：



	所在创业园区（乡镇街道、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贷款金融机构审核意见（说明有无重复享受财政贴息扶持，贴息申请需提供）：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团委或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团省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精准扶贫”项目资助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一寸照片）

	身份证号码
	
	毕业时间
	
	

	籍贯
	
	毕业学校
	
	

	学历
	
	专业
	
	

	创业类型
	□个体工商户　□大学生村官　□公司制企业  
□其他（请注明）：
	

	企业名称
	

	工商注册地
	
	工商登记时间
	

	注册资本
	
	工商注册登记号
	

	经营范围
	

	经营场所地址
	
	邮编
	

	税务登记号
	
	办公电话
	

	法人代表
	
	手机
	

	申请资助金额
	　　　　　　　　　　　　

	获得其他类型资助
	

	申请材料


	1．项目申请报告；
2．项目计划书（含主营业务介绍、财务情况、项目预算、团队及雇工情况、发展规划、市场前景调研及风险分析等）；

3．项目情况简介电子档（1000字以内）；
4．个人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签名）；
5．工商、税务部门注册登记证件复印件；

6．开始创业以来基本财务资料（提供一年的基本财务情况表）；
7．所从事行业的其他所需审批文件；
8．所在地扶贫办盖章的家庭贫困证明。


	申请人声明
	本人（单位）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均真实可靠，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单位）签章：　　　　　　申请日期：

	所在乡镇、街道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团委或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有无重复享受政策资金扶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扶贫办审核意见（是否达到贫困家庭标准）：
（盖章）

             年   月   日
	团省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申请材料报送须知

1．项目申请人必须如实认真填写申请表格、项目计划书和其他所需文件。为方便专家评审会议审议，项目情况简介请控制在1000字以内，要求充分说明申报人自身情况和所申报项目，对项目有关键支持作用的文件请务必填写文件名、文号。

2．项目申请人必须为所申报企业的法人代表，并已在工商部门登记登记领取了该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3．以往申报过“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且申报成功的项目，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
4．湖南省大学生创业“精准扶贫”项目资助将列入团省委扶贫攻坚总体方案，方案明确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创业进行无偿资金扶持。请各市州、高校团委高度重视，严格把关，加强服务，帮助资助对象开展项目报送，并加强对申请人资格的审核。
5．所报送的创业基金贴息项目必须是青年创业者在团组织帮助扶持下已成功申请中小额贷款的项目，项目贷款额度在500万元以下，并已按期支付上一年度利息。经评审会审议通过后，申请企业或个人可以获得已付息年度的利息贴息，单个项目贴息总额不超过5万元。

6．请团各市州委、省直团工委、高校团委在组织报送申报项目纸质材料的同时，将项目材料电子档发送至湖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工作邮箱（hnqch@sohu.com）。

共青团湖南省委办公室              2016年7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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